
　　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

———反思民法上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司法运用

朱 晓 ? 

内容提要：民法上实物货币或现金货币原则上适用动产物权的法则，货币 “占有即

所有”仅发挥有限的推定作用。存款货币是存款人根据存款合同而对银行享有的债

权，与现金货币一样发挥着记账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因此很多学者和法院将现金的

“占有即所有”法则转用于存款货币，以解决存款的归属和返还问题。对我国司法

实务中采用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解决纠纷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梳理，可归纳出

借用账户、错误转账、专户存款三类案件。在这三类案型中，无一需要借助 “占有

即所有”法则即可解决相应的问题。借用他人账户存入资金案型中，根据账户户主

与银行之间的存款合同关系，即可认定户主为存款货币权利人，原权利人不可主张

物权性返还请求权。在错误转账案型中，受款人根据银行转账而没有法律根据地取

得他人财产，错误付款人针对受款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商事金融交易领

域中的保证金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根据专门账户、资金特定化来判定该存款货币

的权利归属。存款货币的权属认定和返还请求权不宜作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应就

不同的存款货币纠纷案型，依各该领域的具体法则判定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及其返

还请求权的相应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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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支付手段、记账单位和财富储存的重
要作用。〔１〕经济学理论上将货币区分为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前者是由贵金属等有价值的商

品构成，如金币、银币；后者是由国家政府或银行信用担保的纸币、硬币、银行券等支付工

具。尽管人类社会历史上，商品货币曾兼具实物价值与支付结算功能的双重属性，但依乔治·西

美尔的观点，货币在现代社会中已演变为纯粹的交换功能载体，只是一种价值符号的表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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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曙光学者项目 （１２ＳＧ４２）以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２０１３ＢＦＸ０１０）的中期
研究成果。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马君潞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４２页以下；姚长辉、吕随启：
《货币银行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５９页以下。
［德］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８页以下。



再者，根据２０世纪初以来的货币 “国家理论”（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制定和发行货币是一个
国家的主权行为 （货币主权），货币是国家发行的、作为法定清偿和记账手段的信用货

币。〔３〕可见，信用货币与其实物价值更加脱离。至于随着当代互联网社会的发展，以电子

科技手段为基础的电子货币和比特币，根本超越了传统货币的概念，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信用货币通常以纸币和硬币作为表现形式，其流通性和购买力最强，称为现金。如果
现金以活期存款方式存入银行账户，通过支票或转账方式也发挥交易媒介和支付结算的功

能，因而活期存款也被视为广义上的货币。〔４〕经济学上称为 “存款货币”。由于通过支票或

转账用存款进行支付，最终是通过在付款人或受款人的银行账户内进行扣款、贷记等结算方式

进行，因此又称为 “记账货币”。本文遵从经济学的通常用语，采 “存款货币”称谓。

　　现代社会中货币涉及多维度的法律问题，例如宪法和国家理论上的货币主权、货币发
行权、〔５〕刑法上的侵犯金钱财产犯罪、〔６〕私法上的货币动产物权和货币债务关系以及金融

法上的支付、汇率、外汇管制以及电子货币等问题。本文只讨论货币的私法问题。

　　由于存款货币作为无现金的支付手段具有方便、快捷、高效、安全等优点，在现代经
济交往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由此发生的民商事纠纷也愈发多样而复杂。因为存款货

币本质上是存款人在银行开立账户并存入款项而针对银行享有的债权，〔７〕如果当事人之间

有意或偶然地发生存款名义人与货币实际来源人 （本文称为货币的 “原权利人”）不一致的

情形，如何认定该货币的权利归属以及货币的原权利人如何实现货币返还 （特别是能否优

先于一般债权人），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将流传广泛的现

金货币 （纸币、硬币）的 “占有即所有”法则，不假思索地移用于存款货币，作为解决问

题的依据。但本文的研究将指出这种规则的借鉴并不合理，存款货币根据自身特点形成独

特的权利归属认定和返还请求权法则。

一、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初步质疑

　　 （一）现金货币的物权归属与返还请求权

　　作为信用货币的现金是以有形的物质 （纸张、金属）为载体，具有独立性和可支配性，

因而是一种物权的客体，其上成立动产所有权。〔８〕民法上一系列关于动产的物权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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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理查斯·普罗克特：《曼恩论货币法律问题》，郭华春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４页以下；Ｈｅｅｒ
ｍａｎｎ，ＧｅｌｄｕｎｄＧｅｌｄｇｅｓｃｈｆｔｅ，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０３，Ｓ．１５。
前引 〔１〕，姚长辉等书，第２６２页；安烨主编：《货币银行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页。
参见苗连营、吴乐乐：《为货币发行 “立宪”：探寻规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路径》，《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 ３
期，第３５页以下；吴礼宁：《货币财产权、立法与自由》，《北方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４１页以下。
参见黎宏：《论存款的占有》，《人民检察》２００８年第 １５期，第 ２０页以下；王华伟：《刑民一体化视野中的
存款占有》，《法律适用》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１页以下；杜文俊：《财产犯刑民交错问题探究》，《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４６页以下。
Ｔｏｎｎｅｒ／Ｋｒüｇｅｒ，Ｂａｎｋｒｅｃｈｔ，Ｎｏｍｏｓ２０１４，Ｓ．７１．
Ｏｍｌｏｒ，Ｇｅｌｄ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２０１４，Ｓ．１４１；［德］布洛克斯、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６４页。对于商品货币而言，例如黄金等，更适用动产所有权规则。只不过
商品货币在现代社会逐渐消亡，代之以国家和银行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货币。本文以下阐述的现金货币的物权

法规则也适用于商品货币。理论上可将以某种物质载体为基础的货币统称为 “实体货币” （Ｓａｃｈｇｅｌｄ），以区
别于抽象形态的存款货币。



均适用于现金货币。

　　首先，现金货币既然是 “物”，原则上应适用原物返还请求权 （物权法第３４条）。依德
国民法通说，现金货币只要能够特定化，就适用德国民法典第９８５条物权性的原物返还请求
权，典型情形是被抢劫的银行现金仍贴着封条。〔９〕奥地利的民法学说亦同。〔１０〕我国也有学

者持这种观点。〔１１〕

　　其次，现金货币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效力延伸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就发生原权利人得优
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效果，〔１２〕而延续到破产程序就发生原权利人的取回权。〔１３〕

　　再次，关于现金货币的所有权的取得与消灭，也适用物权法的一般规则。（１）现金货
币的所有权人让与所有权，受让人基于让与合意和交付而取得现金货币的动产所有权。〔１４〕

（２）如果他人将原权利人的现金货币进行兑换，或存入账户，或与占有人的货币混合等，
则现金之上的动产所有权消灭。〔１５〕（３）若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的现金货币，第三人可依善
意取得而取得现金动产的所有权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９３５条第２款）。在后二者情形下，因
现金货币的所有权消灭，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也随之消灭，而仅得主张债法上的请

求权 （不当得利或侵权请求权）。

　　由上可见，现金货币原则上适用动产所有权的变动和返还请求权规则。但现实中，现
金货币常常作为替代物而处于高度流通的状态，发生兑换、混合、存款、第三人善意取得

的情形极为常见，以至于现金的物权客体往往难以特定化，从而适用动产所有权规则的可

能性极小，而原权利人失去现金货币后，真正能够主张原物返还的机率微乎其微。尽管如

此，从民法原理而言，现金货币的物权法规则还是明晰的。

　　但我国许多民法学者却以含糊其词的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一律认定 “谁占有货

币即推定为所有权人”，而货币的原权利人仅得主张债权性的返还请求权。支持货币 “占有

即所有”的主要理由是：因国家强制流通性及社会信赖，货币的现实占有人，不问其取得

原因为何，有无正当权利，应认定为货币价值的归属者；如接受货币之际须调查交付货币

之人是否具有所有权，则有碍交易进行。〔１６〕但这种看似尊重货币特性的观点，却忽略了货币

本身作为一种独立而可供支配的 “物”，首先应依循动产所有权的法则。况且，不区分货币转

移占有究竟是基于当事人的何种意思 （如转让、保管或质押），不区分转移占有的行为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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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印：《论货币作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客体的可行性———兼论抛弃 “货币占有即所有”原则的必要性》，载龙

卫球、王文杰主编：《两岸民商法前沿———民法典编纂与创制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 ６１１页；
其木提：《货币所有权的归属及其流转规则———对 “占有即所有”原则的质疑》， 《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
第６５页。
Ｍｅｄｉｃｕｓ，ＡｎｓｐｒüｃｈｅａｕｆＧｅｌｄ，ＪｕＳ，１９８３，８９７，８９８．
同上引 Ｍｅｄｉｃｕｓ文，第９００页；前引 〔１０〕，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ｉｔｚｅｒ文，第２２１页。
前引 〔８〕，Ｏｍｌｏｒ书，第１４４页。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Ｇｕｒｓｋｙ，２０１２，§９８５，Ｒｎ．９１；前引 〔８〕，Ｏｍｌｏｒ书，第１４９页。
郑玉波：《民法物权》，台湾三民书局 １９８６年版，第 ４１７页以下。我国学者相同观点参见梁慧星、陈华彬：
《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０８页以下；刘保玉：《论货币所有权流转的一般规则及其例外》，《山
东审判》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７页；张庆麟：《论货币的物权特征》，《法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５３页。



当 （如诈骗、偷窃或抢劫）、第三人是否善意等，〔１７〕而一概认定转移货币占有即转移所有

权，进而否定失去货币的原权利人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是一种大而化之、不求甚解的说法。

　　事实上，所谓货币 “占有即所有”的思想来源是德国学者马克斯·卡塞尔 （ＭａｘＫａｓ
ｅｒ）在１９３７年 《民法实务档案》上发表的 《物权法上的货币》一文。他在该文中提出，基

于货币的高度流通性，权利人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只需要自然的意思能力即可，而无需以行

为能力为必要，从而简化基于法律行为发生货币所有权变动的要件。〔１８〕但卡塞尔并未绝对

地认为货币的 “占有即所有”，反倒是认为一旦超出法律行为领域 （如盗窃），该法则即不

再适用。但上述法律思想流传到日本和我国台湾后，被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末川博，我国

台湾学者郑玉波等片面夸大，将其上升为货币的物权原则，宽泛地运用于货币权属认定和

物权变动方面，仅承认少数例外情形。我国很多民法学者在论述货币的物权问题时，也是

未加批判地继受了日本和我国台湾绝对化的货币 “占有即所有”理论。〔１９〕

　　总之，关于现金货币的归属和返还请求权，并非简单地按照 “占有即所有”法则作出

判定，而须具体分析是否因为让与、混合、存款、兑换、善意取得等导致原所有权消灭，

抑或虽因保管、质押或被非法侵夺而转移占有，但能够特定化，进而仍可主张原物返还请

求权。换言之，“占有即所有”并不能击破现金货币的原物返还请求权。〔２０〕

　　 （二）存款货币能否准用 “占有即所有”法则

　　关于存款货币的性质，我国民法理论上有争议，主要有 “存款人所有权说”和 “存款人

债权说”（或银行所有权说）两种理论。存款人所有权说认为，货币的原权利人通过存款合同

将金钱存入银行，但存款人仍可随意支取或使用存款，因此存款人是存款的所有权人。其法

律依据是我国民法通则第７５条、物权法第６５条规定保护私人合法储蓄，似乎将存款作为所
有权的客体；《储蓄管理条例》第５条也规定 “国家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２１〕

支持存款人债权说的学者认为，根据货币为一般等价物和高度替代物的特性，存款人将货币存

入银行即失去所有权，而仅得对银行享有提取存款和支付利息的债权，因为：（１）储蓄存款
合同的性质为消费保管合同 （或不规则保管合同），存款人须将现金货币所有权转移于银行

（保管人），银行仅负有返还同等种类和数量之货币的义务。〔２２〕（２）如果认为存款人对于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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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三人明知处分人占有的现金并非其所有，简单地根据货币 “占有即所有”进行推论，认定处分人 （占有

人）就是所有权人，或第三人获得占有就是所有权人，显然不合理。我国法律认可在追赃情形，如果当事人

明知是赃款，则必须向原权利人返还。如 《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０条第
１款规定，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对方明知诈骗财物而取得的，应当依法追缴。
Ｖｇｌ．Ｋａｓｅｒ，ＤａｓＧｅｌｄｉｍ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ＡｃＰ１４３（１９３７）１ｆｆ．
关于这一理论流传变迁的批判，参见前引 〔１１〕，金印文，第 ６０６页以下；前引 〔１１〕，其木提文，第 ５９页
以下。

在英美法系，尽管也有货币 “仅凭占有即可决定其权属”的说法，但也有观点指出占有纸币只是所有权的初步证

据，尤其是对于恶意或没有支付对价的货币持有人，得主张追索权。参见前引 〔３〕，普罗克特书，第４２页以下。
支持所有权说者，参见孟勤国：《〈物权法〉的现代意义》，《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
期，第２页；张里安、李前伦：《论银行账户资金的权利属性———横向公司诉冶金公司、汉口支行案之理论评
析》，《法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８３页以下。关于存款人所有权说的综合评述参见夏尊文：《存款货币财
产所有权研究》，《北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４２页。
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３８页；陈承堂：《存款所有权归属的债法重
述》，《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９８页。与一般消费保管合同不同，金钱消费保管的存款人对于银行得主张
利息，但并不能否定其消费保管的本质，因此德国民法典第７００条第１款规定金钱保管准用借贷合同的规定。
我国 《储蓄管理条例》第３条规定储户享有本金和利息的权利。



入银行的货币仍享有所有权，则银行被强制执行时存款人得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银行破

产时存款人享有取回权，〔２３〕这与银行业的现实不符，甚至危及银行业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创造信用的经营基础。〔２４〕笔者赞同存款货币的债权说及其理由。此外，还须指出，民法通则、

物权法所规定的 “储蓄所有权”，仅可理解为权利归属和权利人任意处分意义上的 “所有”，

并非指与债权相对而言的物权 （所有权），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某项债权 “归某人所有”。

　　与现金货币相比，存款货币并非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而是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因
而不是法定的债务清偿手段。但存款货币与现金一样发挥着支付、结算、记账和储藏财富

的功能，应与现金同等对待。〔２５〕在现金货币与存款货币功能相同的前提下，法律上是否可

将二者等同对待？虽然如上文所言，“占有即所有”法则已不能合理解释现金货币的归属与

返还问题，但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仍然沿用对待现金货币的思路，将 “占有即所有”

法则直接运用于存款货币。〔２６〕这一推论存在如下疑问：

　　其一，“占有即所有”法则建立在现金动产物权 （实体货币）的思考模式基础之上。存

款货币的本质是债权，从概念上说，只能发生债权 “准占有”，〔２７〕占有债权凭证者为债权

的准占有人。但没有理由认为，凡是债权凭证的占有人即为债权人，尤其是债权凭证记载

债权人的名义但被非权利人占有的情形。

　　其二，存款货币的通常表现形式为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如果简单适用 “占有即所有”

法则，则不论账户户主以何种原因取得存款 （如清偿债务、错误转账或开立保证金账户

等），均认为存款归属于他，资金的原权利人仅得主张债权请求权，后果并不合理。就银行

账户种类和法律后果而言，存在多种可能性。根据我国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第１２条、第１３条，单位或个人可以开设一般存款账户用来收付结算，也可以开设专用存款
账户。对于前者，通常可以认定户主就是账户内资金的权利人；但在后者，当事人特别约

定专用账户的性质和用途，如保证金、信托财产账户等，不宜简单地以账户户主名义确定

资金的权利人。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笔者选择 “北大法律信息网”和 “中国法律知识总库”的司法案例数据库，在法院裁

判理由部分以 “货币” ＋ “占有即所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初步得到 ２００多篇民事裁判
文书。在进一步筛选研究样本时采取如下方法：（１）同一法院受理的一方当事人相同、案
情相同的案件，仅选择一个样本。（２）不同法院受理的相同案型，裁判结果可能相同或不
同，为说明其典型意义，尽可能多地予以采样。 （３）不同类型的案件，均予以收集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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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原理上认为，按消费保管合同的特性，存款人针对银行仅得主张返还同种类和数量货币的债权请求权，

而不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不得在强制执行程序中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不得在支付不能程序中享有取回权。

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Ｒｅｕｔｅｒ，２００６，§７００，Ｒｎ．２５．
参见曹新友：《论存款所有权的归属》，《现代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６５页以下；刘丹冰：《银行存款所有
权的归属与行使———兼论存款合同的性质》，《法学评论》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１２０页；前引 〔２２〕，陈承堂文，
第９９页。
前引 〔３〕，Ｈｅｅｒｍａｎｎ书，第２１页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的观点参见乔宇：《执行异议中银行账号资金的权属》，《人民司法》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９８
页以下；王毓莹：《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裁判思路》，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

参考》，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１页。
关于权利及债权的准占有，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４８页以下。



最后得出８０余份典型案件裁判文书。在此基础上，笔者采取案例类型归纳方法，考察司法
实务中 “占有即所有”法则的实际运用状况，总结其规律，分析检讨其法理。

　　考察司法实务中涉及 “占有即所有”法则运用的存款货币返还的案件，从诉讼形式的

角度看，常见如下三类：（１）资金的原权利人因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将自有的资金存入
或汇入他人的账户，后来要求存款账户的户主返还存款，是为给付之诉。（２）存款账户户
主被其他债权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其账户内的资金被查封或冻结，被执行人或资金的原

权利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２２５条、第 ２２７条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１５条之规定，提起执行异议或执行异议之
诉。（３）存款账户户主破产时，资金的原权利人就账户内资金主张破产取回权。
　　从案情的权利义务关系看，笔者检索到涉及银行存款 “占有即所有”的裁判大致有三

类：（１）“借用账户类型”，即当事人因某种目的需要，自愿地将资金存入他人账户，而后
主张返还该笔资金。（２） “错误转账类型”，即汇款人错误地将款项转入无收款权利之人，
继而主张返还汇款。（３）“特定化账户类型”，即当事人约定资金存入某专款账户，发生纠
纷后，原权利人主张返还。实际上，在上述案情中，仅就货币的原权利人与存款账户的户

主 （被请求人）之间而言，如果不存在第三人 （其他债权人），或被请求人的财产资力足以

偿还全部债务，存款的归属认定及返还请求权究竟是债权性抑或是物权性的，无关紧要。

但通常发生纠纷的案件中，情况往往是其他债权人对被请求人已主张权利，甚至已查封、

冻结账户。如果准用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根据账户户主名义判断存款的归属，那么

原权利人仅享有债权性的返还请求权，必将落后于或等同于其他债权人的地位。因此，最

终矛盾的焦点都呈现为：存款的原权利人能否主张优先于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或第三人

执行异议之诉是否成立，或能否行使破产时的取回权。

二、借用账户与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

　　 （一）借用账户与存款权属的认定

　　根据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６５条第４项之规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
银行结算账户。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当事人基于委托收款、保管资金、合作或挂靠经营等

原因而借用他人账户，或将自己的资金直接存入他人账户。当账户户主的债权人查封、冻

结或强制执行该账户内资金，遂引发纠纷。〔２８〕

　　在重庆新洲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诉重庆华通典当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中，〔２９〕新洲公司向可道投资公司销售房屋，并借用重庆市金鹿电动车有限公司的账户，要

求可道公司将资金１７８万元转入金鹿公司账户。因金鹿公司对华通公司欠款３００万而被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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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件例如 “河北省廊坊市澳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再审申请案”，最高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最高法民申２５２８号民事裁定，参见前引 〔２６〕，乔宇文，第９８页以下。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渝高法民终字第００２７３号民事判决书。我国基层法院对于类似案件的裁判理由和结
论基本一致。参见肥城市湖屯镇中湖屯村民委员会与肥城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山东省泰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泰民一终字第８１４号民事判决书；龚国维等与何中阳、益阳市东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益赫民一初字第６０９号民事判决书；干海
清与干文斌、干岳虎等案外人执行异议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台天执异字第４号执行裁定书。



申请强制执行并冻结其账户。执行过程中，新洲公司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金鹿

公司冻结账户内的资金应归属自己。本案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详细阐述理由如下：

“金钱作为种类物，具有不特定化的特性，一般情况下，应当遵循占有即所有原则，以占有

判断其所有权的归属。……新洲实业公司称其借用金鹿电动车公司账户，但其借用账户的

行为并未对外公示，对于新洲实业公司与金鹿电动车公司之间，新洲实业公司与可道投资

公司之间，可道投资公司与金鹿电动车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和业务往来关

系，第三人通常难以知晓。因此，在借用账户行为缺乏公示性的前提下，一审凭其权利外

观，即从该笔款项的实际占有状态判断其所有权归属并无不当。……新洲实业公司据此享

有请求金鹿电动车公司返还１７８万元及利息的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
　　银行客户与银行基于约定而成立账户合同关系，无论是户主自己抑或他人将现金金钱
存入银行，现金的所有权即归银行，户主仅享有支取款项的债权。这是银行业的经营基础。

现金货币尚可谈得上 “占有即所有”，但存款货币是客户对于银行的提款债权，上述法院不

区分现金货币与存款货币，裁判理由不具有说服力。

　　实际上，借用的他人账户内资金的权属认定，并非须依据 “占有即所有”法则。最高

人民法院民一庭在解答这一问题时，采用更具体切实的论证理由：首先，基于商业外观主

义原则，应以账户记载的名义和公示情况认定权属状况，而不可要求交易者对实际存款人

和资金来源逐一核实。其次，实际存款人将资金存入他人账户内，即丧失对货币的物权，

而取得对账户户主的债权，从而实际存款人与账户户主的其他债权人的法律地位一样。再

次，从金融管理秩序而言，《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４５条第２款规定 “存款人

不得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

责任问题的批复》也指出 “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因此法院裁判

应对借用账户行为给予否定评价，不能使借用账户的实际存款人对抗账户户主的债权人。

最后，从账户的实际控制看，账户户主可随时实际操控账户，包括挂失、加密、改密等，

因此由其对外承担权利义务也是合理的。〔３０〕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已意识到意义模糊的 “占

有即所有”法则并不适宜解决此类问题，因而从账户外观名义、债权人地位平等、金融秩

序管制及账户实际控制等理由来认定借用账户的资金归属于户主。

　　自民法原理而言，债权除了具有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相对权效力之外，在一般意义上
属于债权人的财产范畴，即债务人提供有财产价值之给付归属于债权人。〔３１〕据此，既然银

行客户与银行订立开户合同而设立账户，客户享有支取存款货币的债权，根据账户户主认

定账户内存款债权的归属，是债权归属性的当然体现。账户内存款货币作为户主的债权财

产，可作为强制执行的财产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２５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
系权利人：……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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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借用账户与账内资金归属的认定》，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

审判指导与参考》第５１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６６页以下。
Ｌａｒｅｎｚ／Ｗｏｌｆ，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９．Ａｕｆｌ．，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０４，Ｓ．２６０．拉伦茨和沃尔夫指出，
因债权是一种财产归属，从而可作为处分行为之对象、可转让和放弃、可被扣押和归入破产财产，甚至可被

作为侵权法保护之客体 （第２６０页以下）。



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

　　综上所述，借用他人账户存入资金，法院一般驳回实际存款人的物权性返还请求权或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但理由构成上，并不需要依据 “占有即所有”法则，而是根据银行

客户的账户存款债权归属即可作出判定。

　　 （二）对存款货币的占有辅助能否成立

　　占有辅助是指基于特定的从属关系，受他人指示，而对于物为事实上的管领。〔３２〕我国
有学者认为，货币的占有辅助构成 “占有即所有”原则的例外，因为货币的占有人仍为雇

主或用人单位，占有人就是所有权人。〔３３〕这一结论针对现金 （硬币、纸币）可以适用。例

如，雇员受雇主指示而管领雇主交与的现金。但如果雇主或用人单位将金钱存入以雇员

（工作人员）名义开立的银行账户，是否构成占有辅助则有疑问。

　　在山东金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诉淄博市淄川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案中，〔３４〕第三人刘国宝系原告金膳林公司的工作人员，负责开车、采购、对供应商结

算付款工作。为方便工作，金膳林公司将资金存入刘国宝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

上。后因刘国宝对农村信用社负有欠款，经法院审理并强制执行扣划刘国宝上述银行账户

中存款２２万元。金膳林公司遂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主张该款项属于自己。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是：“货币的所有权与对于货币的占有是合一的，即为 ‘所

有与占有一致’原则，货币的占有者即货币的所有者，可以推定第三人刘国宝作为货币的

占有人即为所有人。……即使第三人刘国宝因与原告山东金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雇佣

从属关系并受其指示而为之占有，即辅助占有，由于第三人刘国宝将自己的货币与公司的

货币混在一起，则山东金膳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也丧失其货币的所有权，而只能对之享有

同等数额货币的返还请求权 （债权请求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上述法院的裁判结论可资赞同。但一审法院裁判理由称刘国宝与原告构成占有辅助关
系，系对于存款货币性质的误解。根据案情，金膳林公司将资金转入刘国宝的银行账户，

无论是金膳林公司还是刘国宝，都不再享有现金动产的所有权，因而不可能构成现金的占

有辅助关系。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可 （银行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可以成立占有辅助关系，

例如存款债权人将债权凭证交与受雇人领取存款，〔３５〕但本案中，金膳林公司并非将已经成

立的债权凭证交与刘国宝管领控制，而是直接将款项存入刘国宝的账户。换言之，金膳林

公司既未形成债权准占有，那么刘国宝也不可能构成债权准占有的占有辅助人。因此，存

款货币债权的占有辅助概念上固然成立，但是将货币直接存入雇员的账户，即使当事人之

间就资金使用存在从属和指示的关系，也不构成占有辅助。于此情形，仍然适用前述以账

户名义认定存款权属的法则，既无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的适用，也无该法则的例外

（即 “占有辅助人不享有货币权利”）。

　　 （三）以银行账户户主认定存款权属之例外

　　在借用他人账户案型中，根据账户户主认定存款货币的权属也非绝对的结论。在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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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茅村信用社诉薛文松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３６〕薛文松系某村的

农保员，负责该村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收发业务。为工作方便，薛文松以薛文旭的名义开

设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并办理 ＰＯＳ机业务用于农户办理养老保险的缴纳和提取。薛文松将农
户的养老保险金陆续转入该银行卡中约１１万元。后薛文旭因欠负茅村信用社债务，被法院
强制执行，划拨上述银行账户内资金的 ２．９万元。薛文松遂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审法院判决该卡内资金 ２．９万元属于薛文松所有。茅山信用社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其理由如下：“款项存入银行账户后，银行取得货币所有权，实际管理、控制账户的主体取

得对应金额的债权。……所谓 ‘存款人’应是指实际对存款账户内资金享有债权的主体，

而非仅从形式上认定的实名之人，且存款账户对应金额债权人的判断须根据实际管理、控

制账户的事实认定。……涉案银行卡名义主体虽为薛文旭，但实际管理、控制该账户者应

为薛文松，且该卡系特定用于办理农村养老保险业务，故薛文松应为涉案银行卡内金额的

合法权利主体，其主张阻却执行具有合法理由，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可见，银行账户如被

实际存款人控制和使用，法院确认存款债权归属于实际存款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成立。

　　再者，如果转入他人银行账户的资金性质较为特殊，且能够辨认其来源，资金的原权
利人主张返还时是否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存有疑问。根据笔者收集整理的案件，转入他

人账户的资金特殊性一般不会否定前述依账户户主认定存款权属的结论。例如，收款人的账

户内转入他人的征地补偿款、〔３７〕农民工工资、〔３８〕世界银行贷款自来水工程项目资金、〔３９〕

挂靠经营车辆获得保险公司理赔的保险金，〔４０〕在款项进入账户后，法院一般仍以货币 “占

有即所有”法则认定款项归属于账户的户主。

　　但也偶有例外。例如，上海某武术院诉国家体育总局某运动管理中心等其他所有权纠
纷案中，〔４１〕某武术院因第三人某学校欠负房屋租金人民币２００多万元，起诉到法院并胜诉
后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期间冻结了该学校的银行账户。某运动管理中心划入该学校帐户 ６０
万元，作为国家空手道队备战国际重要赛事，集训运动员的伙食、住宿、装备开支。经管

理中心提出异议后，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执行庭裁定异议成立，此款并非该学校所有。

某武术院另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管理中心汇入某学校的 ６０万元为该学校的款项。法院判决
认为：“本案系争的标的物为货币，是一种具有高度替代性的种类物，一般情况下适用 ‘占

有即所有’的原则，但种类物可经由民事主体的选择、确定而成为特定物。本案管理中心

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涉案款项６０万元确系管理中心因运动员培训所需而存放在某学校的账
户中，并非某学校的钱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本案中，国家体育中心

转入某学校账户的资金，并未与户主账户内的其他资金区别开来并采取专户形式特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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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或许考虑该资金来源的特殊性 （国家体育中心财政拨款），判决原权利人的执行异议

成立。这是极少数转入他人账户资金具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效力的个案。

三、错误转账付款人的返还请求权

　　 （一）错误转账付款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错误地转移财产是常见现象。存款货币的转账汇款也经常发生付款人 （汇款人、指示

人）错误地通过银行 （支付机构、被指示人）将款项转给无权受领款项之人 （受领人、受

款人），或超过预定金额，或重复转账等。此类案件在不当得利法上称为 “指示给付关系”

案型，具有典型意义。于此涉及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１）指示人与受领人之间的
对价关系，（２）指示人与被指示人之间的资金关系 （补偿关系），（３）被指示人与受领人
之间的给与关系。错误转账汇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价关系存在瑕疵 （即原因关系瑕疵，

例如债务合同无效），也可能是因为指示发生瑕疵 （欠缺有效的指示），由此产生付款人对

受领人的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或被指示人对受领人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权。〔４２〕本

文仅讨论存款货币的付款人与受领人之间的返还请求权，对于被指示人 （银行）因失误

（如重复转账）而对于受领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问题，不作分析。

　　就付款人与受领人之间的错误汇款现象，例如付款人多写汇款数额，或写错受领人，
构成对价关系的瑕疵，发生付款人对受领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４３〕我国司法实务裁判结论

基本一致，其理由构成一般是：错误汇款的款项一旦进入受款人账户，因货币 “占有即所

有”，就归属于受款人，汇款人仅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在望江名冠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诉

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确权纠纷案中，〔４４〕原告望江名冠大酒店公司因汇款操作失误，

重复支付给被告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项４４万元，因此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该款项
归其所有，被告应返还原物。但被告的银行账户已在另案执行中被冻结，无法返还。法院

经审理认为：“根据货币的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货币丧失占有后，不存在作为物上请求权

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仅存在债权请求权性质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原告将 ４４万元款项汇
入被告名下的账户，丧失对该４４万元的占有，该４４万元的所有权已转移至被告名下，被告
收到该４４万元没有合法依据已构成不当得利。因货币非特定物，原告丧失对该４４万元的占
有后，仅享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债权请求权，故原告现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被告返

还原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与本案类似，我国很多法院也以货币 “占有即所有”作

为错误转账汇款案件的裁判理由。〔４５〕但笔者认为，在错误转账汇款案件中，并无适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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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即所有”之可能。

　　自银行法原理言之，存款货币转账包含如下几层法律关系：（１）对价关系：付款人因
买卖等合同关系而欠负受款人一定金额。债务人以银行转账方式履行债务，直至款项计入

受款人银行账户内的贷方，对价债务才算清偿。〔４６〕（２）支付服务合同和支付指令：付款人
在支付银行开立账户，并与银行订立支付服务合同〔４７〕或委托合同，〔４８〕银行接受付款人的

支付指令，将其账户内特定数额资金转移给受款人。付款人与支付银行之间为补偿关系。〔４９〕

（３）转账银行之间的事务处理合同关系：在不同银行之间进行转账时，参与转账的银行之
间成立事务处理合同 〔５０〕或委托合同，付款人的开户银行将款项转入受款人的开户银行。

（４）托收关系：在款项到帐后，受款人可以对其开户银行要求将该笔款项计入自己账户的
贷方，成为自己账户内可处置的货币。〔５１〕由此可见，通过银行转账进行支付的本质，不是

直接向受款人转移货币的所有权，而是给受款人创设一项针对银行机构的债权。〔５２〕在上述

复杂的交易过程中，现金货币所有权始终存于银行，付款人或受款人并未占有货币，货币

“占有即所有”无从谈起。〔５３〕而错误转账的受款人，在开户银行收到款项后，取得对于开

户银行的债权 （存款货币多出一笔金额），但其并未取得现金货币的所有权，因而也无 “原

物”可供返还。只是由于付款人与受款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有瑕疵，因而付款人享有不当得

利返还请求权，而非原物返还请求权。〔５４〕

　　 （二）物权性返还请求权何以可能

　　因错误转账的付款人针对受款人享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为普通债权，错误汇款付款人
不能对抗其他债权人对受款人的强制执行，受款人破产时也不享有取回权。但是，对比一

般动产及现金发生错误转让的情形，上述观点值得反思。

　　先以一般的动产买卖为例说明。因错误交付而转让的动产，法律后果可作如下分析：
（１）如采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的理论 （如德国），误将他物进行交付并作出让与合意，

物权契约存在意思表示错误，转让人可以撤销物权行为，从而物权不发生变动，转让人得

向受让人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５５〕（２）如不采物权行为理论 （如我国 “债权形式主义”），

转让人多交付财产或错交他人，因欠缺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 （即所转让的动产不在债

权合同的合意范围之内，或与受让人之间根本没有债权合同），从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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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Ｔｏｎｎｅｒ／Ｋｒüｇｅｒ书，第１１６页以下。
德国民法典原先规定付款人与银行之间因转账而成立转账合同 （üｂ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后来为贯彻 ２００７年欧
盟发布的支付服务指令，于２００９年修改民法典，将银行转账支付合同修改为 “支付服务合同”。Ｖｇｌ．Ｅｉｎｓｅｌｅ，
ＢａｎｄｕｎｄＫ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ｒｋｔｒｅｃｈｔ，ＭｏｈｒＳｉｅｂｅｃｋ３．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Ｓ．２５０；Ｄｅｒｌｅｄｅｒ／Ｋｎｏｐｓ／Ｂａｍｂｅｒｇｅｒ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ｂｕｃｈｚｕｍ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Ｂａｎｋｒｅｃｈｔ，２．Ａｕｆ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Ｓ．１２４４ｆ．
我国并无德国民法上特别的 “支付服务合同”类型，客户委托银行转账汇款可采取 “委托合同 ＋付款指示”
的构造方式。根据合同法第３９９条，受托人有服从委托人指示的义务；根据第 ３９８条，委托人有支付费用的
义务；根据第４０５条，委托人有支付报酬的义务。
前引 〔７〕，Ｔｏｎｎｅｒ／Ｋｒüｇｅｒ书，第１１７页。
同上书，第１２０页。
同上书，第１２０页以下。
Ｓｃｈｎ，ＰｒｉｎｚｉｐｉｅｎｄｅｓｂａｒｇｅｌｄｌｏｓｅｎＺａｈｌｕｎｇｓｖｅｒｋｅｈｒｓ，ＡｃＰ１９８（１９９８），Ｓ．４０５．
袁国何：《错误汇款的占有归属及其定性》，《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２５页以下。
前引 〔７〕，Ｔｏｎｎｅｒ／Ｋｒüｇｅｒ书，第１２７页；前引 〔１２〕，Ｍｅｄｉｃｕｓ文，第９００页。
如物权行为不可撤销，则构成非债清偿，成立不当得利请求权。前引 〔４２〕，王泽鉴书，第８０页。



果。于上述两种情形下，转让人错误交付和转让动产，对于受让人均得主张物权性的原物

返还请求权。在受让人破产或强制执行中，亦得主张取回权和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此外，原权利人亦得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上述原物返还请求权发生竞合。

　　类似问题发生在错误转让现金 （实体货币）的情形，也可能成立原物返还请求权。如

果付款人错误地进行现金交付和转让，并且受让人尚未将其与自有的现金混合，则错误的

现金付款人得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５６〕即使发生现金混合，原权利人也可享有共有权。例

如，错误付款人的现金支付进入受款人的钱箱之中，发生动产混合，难以再主张原物返还

请求权。但因为现金为同种类之物，在混合后的全部现金上成立付款人与受款人观念上的、

按比例计算的份额。各共有人根据在混合时的金钱价值按百分比确定其相应的份额权

利。〔５７〕即使钱箱内现金发生流动或兑换，也不影响其物权归属，共有的份额在改变后的现

金上基于物上代位性而继续存在。〔５８〕据此推论，错误付款人与受款人的现金发生混合，成

立按份共有，在受款人被查封、扣押或强制执行时，错误付款人可主张共有物权，排除上

述执行措施，在破产时也可主张取回权。

　　错误地转让动产和现金都可能发生原物返还请求权，如果在错误转账汇款的情形下否
定付款人的物权性返还请求权，那么存款货币原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将明显低于动产或现金

的原所有权人。这一差别对待在现金货币与存款货币的经济功能相等同的前提下，令人直

觉上难以忍受。从风险负担的角度而言，错误转账的受款人无资力向其债权人清偿的风险

本应由其债权人承担，不能因汇款人的错误而将该风险转嫁给汇款人。〔５９〕在上述价值判断

指引下，赋予错误付款人物权性的返还请求权，从学理和比较法的角度，存在多种理论构

造的可能。

　　首先，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德国民法上的 “价值返还请求权”（Ｇｅｌｄｗｅｒｔｖｉｎｄｉｋａｔｉｏｎ）学
说。该说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无形的财产权力 （Ｍａｃｈｔ），法律应该注重调整
货币的价值归属，因此即使实体货币的原物转换了形态，例如兑换、混合、存入账户之后，

只要能辨认该货币的价值仍然在占有人处，仍可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６０〕据此，发生错误

支付货币的情形时，付款人不是要回特定的现金原物，而是要回一定的 “金额”，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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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Ｈｏｎｓｅｌｌ指出，在有因原则的法律下，合同无效而导致原物返还请求权也适用于货币，直至货币被混合
之前，付款人都可主张原物返还。Ｖｇｌ．Ｈｏｎｓｅｌｌ，Ｖｉ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ｆｒａｇｅｎｄｅｓＧｅｌｄｅｓ，ｉ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ｍＣａ
ｎａｒｉｓｚｕｍ７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ＢａｎｄＩ，２００７，Ｓ．４６３．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Ｆüｌｌｅｒ，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３，§９４８，Ｒｎ．７．相同观点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７页。但梅迪库斯认为金钱混合的情形下，如果按照共有模式处理，会发
生麻烦的计算问题，尤其是在钱箱里有进出的钱币时，共有方案不切实际。相反，如果将现金库存 （Ｋａｓｓｅｎ
ｂｅｓｔａｎｄ）视为主物，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９４７条第２款，混合入他人现金库存的金钱都归主物所有权人，对方
则取得不当得利请求权。前引 〔１２〕，Ｍｅｄｉｃｕｓ文，第８９９页以下。
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Ｆüｌｌｅｒ，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３，§９４８，Ｒｎ．８．不同观点认为，在混合后的现金发生流动
后 （如支付若干，复流入若干金钱），则不再适用混合规则，失去金钱的权利人仅得依不当得利主张返还。

前引 〔５７〕，史尚宽书，第１４７页。
参见其木提：《委托银行付款之三角关系不当得利———以错误汇款为研究对象》，《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
５６页；［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版，第４０页。
Ｓｉｍｉｔｉｓ，Ｂｅｍｅｒｋ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Ｓｏｎｄ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Ｇｅｌｄｅｓ，ＡｃＰ（１５９）１９６０，Ｓ．４５４ｆｆ．；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
ｚｕｍＢＧＢ／Ｇｕｒｓｋｙ，２０１２，§９８５，Ｒｎ．９２．



物权性的返还请求权。〔６１〕但德国民法学理上对 “价值返还请求权”理论的质疑声音较大，

认为其违反物权客体的特定原则、破坏法律的确定性、没有实定法的依据以及对其他债权

人不公平，因此该理论并未成为通说。〔６２〕我国学者也认为，在错误转账的情形，因为汇款

人是通过转账合同使受款人取得对银行的取款债权，且汇款人本身对存款货币也不享有物

权，因此不宜接受物权性的价值返还请求权理论。〔６３〕

　　其次，在英美信托法上，根据拟制信托 （或推定信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ｕｓｔ）制度，原权利
人可以针对因欺诈、胁迫、错误等而取得财产权的人享有请求返还的权利。〔６４〕并且这种权

利是一种 “追还权”（ｔｒａｃｉｎｇ）。〔６５〕普通法上将错误付款人针对受款人的返还请求权认定为
对人权，不是对物权，因而不能针对错误支付的货币直接主张权利。但是衡平法对错误付

款人的救济进行扩大，认可其追还所支付的货币。理由在于：错误的付款款项从未成为受

领人的财产，在衡平法上仍属于付款人的财产，它不落入受领人的总体财产中，不能在破

产程序中由其他债权人分配。从法律构造上说，衡平法在错误付款人和受款人之间建立起

一种拟制信托，受款人就该笔款项成为以付款人为受益人的受托人。在 １９７９年的 Ｃｈａｓ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Ｂａｎｋｖ．ＩｓｒｅａｅｌＢｒｉｔｉｓｃｈＢａｎｋ案件中，原告一家银行由于工作失误，错误地向被告
另一家银行重复支付了２００万美元。后来被告强制清算，被宣告无清偿能力。原告不希望在
清算程序中作为 （普通）债权人收回款项，而主张该 ２００万美元归原告所有。法院判决原
告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通过拟制信托，被告作为受托人有向原告报账交款的义务。该

笔款项不能由其他债权人分配。〔６６〕我国信托法中尽管没有拟制信托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

有体现上述法律思想的法院判决。在沈阳玻璃钢风机厂与戴有羽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戴有

羽持有风机厂的企业公款，并用该笔款项购买房屋，法院判决 “风机厂是该笔款项实质上

的权利人，由于该款项已用于购房 （已由金钱转化为房产），因此，戴有羽对房屋负有返还

义务，亦即风机厂可对该房屋主张返还的物权性权利”。〔６７〕该判决显示了法院认为对于受

信人的权利是一种超越债权请求权的权利，即使财产的形态发生改变，亦能追及。〔６８〕可

见，拟制信托是一条解决错误付款人物权性返还请求权的思路，但该制度尚须我国立法和

司法的进一步认可和运用，其实际效果有待观察。

　　最后，代偿取回权理论。错误转账汇款给后来破产的受款人，因为货币的所有权归银
行，受款人针对银行仅享有债权，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 （如信托），该项债权应归入破产债

务人的破产财团之中，不适用破产取回权。〔６９〕但破产法上基于衡平之思想，承认原权利人

的原物不能取回时，可享有代偿取回权 （Ｅｒｓａｔｚａｕｓｓｏｎｄｅｒｕｎｇ），即取回权存续于破产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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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物变形后所收取之财产价值上。〔７０〕据此推论，在错误转账情形，付款人失去了货币，

但转化为受款人针对银行的账户内资金债权，为原货币之代偿物。许德风认为，基于 “不

得将他人财产据为己有”、“不得期待债务人以他人财产偿债”的公平理念，只要汇款人转

入的资金有进账记录且能说明付款缘由，从而可与债务人账户内其他资金区分，账户资金

的原权利人即可享有代偿取回权。〔７１〕据此，错误转账的付款人得于受款人破产时请求代偿

取回权。受款人被其他债权人强制执行时，亦同。

　　以上民法学说侧重点和立论各有不同，价值返还请求权说回归货币的抽象价值属性，
信托财产说拟制付款人与受款人之间成立信托关系，代偿取回权说强调破产程序中汇款人

失去货币转换成替代性利益也得优先取回。这说明，具有排他效力的货币返还请求权未必

一定基于物权之上，赋予错误付款人物权性返还请求权在理论上有诸多构造的可能。

四、专款账户内特定化的存款货币归属

　　 （一）保证金质押：特定化金钱的质押与返还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下称 “担保

法解释”）第８５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
后，移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

偿。”据此，金钱可以作为质押的标的，采取封金或存入专户的形式予以特定化，即可设立

质押权。〔７２〕但是，该条规定的 “保证金”既可能是一笔现金实物，也可以是账户的存款，

究竟质押的客体为何，以及保证金质押的性质如何，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归纳而言，保

证金性质存在动产质押说、〔７３〕债权质押说〔７４〕和账户质押说〔７５〕等理论。动产质押说将保

证金存款理解为动产物权，有失准确。债权质押说与物权法上的其他债权质押无法区别。

账户质押说未考虑到账户本身并非财产客体，仍需还原到金钱质押或债权质押。

　　保证金质押的性质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存款货币的属性认定。如果货币以现金实物形
态进行特定化并交付 （如封金），显然构成动产质押。但货币存入银行账户后成为存款债

权，质押就会出现解释上的难题。债权质押论者纠结之处在于，根据货币 “占有即所有”

法则，保证金作为货币无法与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其他货币财产相区分。但 “担保法解释”

第８５条的金钱质押生效要件恰恰是破除了货币的 “占有即所有”法则。根据该规定，只要

将保证金设立专户并且债权人实际控制账户，质押即可生效。对此二要件分述之：

　　首先，保证金账户一般采用专户形式。《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１３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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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üＫｏＩｎｓＯ／ＧａｎｔｅｒＩｎｓＯ §４８Ｒｎ．４；许德风：《破产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３０页。
同上引许德风书，第２３６页以下。这种取回权只是相对于普通债权人的优先保护，若债务人资金不足，数个
取回权人仍须按比例分配。

参见李国光等：《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版，第３１３页。
参见霍楠、夏敏：《保证金账户质押生效则不能成为另案执行标的》，《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５２页以
下；毋爱斌等：《保证金账户可以特定化并构成货币质押》，《人民司法》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第５６页以下。
赵一平：《论账户质押中的法律问题》，《人民司法》２００５年第８期，第３４页。
参见其木提：《论浮动账户质押的法律效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诉张大标、安徽长江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金质权确认之诉纠纷案”评释》，《交大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６３页。



“专用存款账户是存款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对其特定用途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和使

用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为担保目的而在银行开立保证金账户，即采用专用存款账户形

式。如果当事人将保证金账户区别于出质人或质权人的一般结算账户，使该账户资金独立

于其他财产，即构成保证金质押的 “特定化”。〔７６〕反之，如果当事人以一般结算账户设立

保证金质押，则不符合 “特定化”的要件。〔７７〕至于保证金账户内资金可以进出，根据最近

司法实践，并不构成保证金特定化的障碍。

　　其次，保证金账户如何移交债权人占有，分两种情形。一是，如果保证金的存款银行
本身即为保证金所担保的债权人，银行已经实际控制该笔资金，符合移交债权人占有的条

件。〔７８〕二是，如果保证金所担保的债权人是存款银行以外之人，出质人仅对银行享有存款

债权，无法直接向质权人交付货币。部分学者认为， “担保法解释”第 ８８条第 １句规定，
出质人以间接占有的财产出质的，质押合同自书面通知送达占有人时视为移交，据此可认

为出质人对于银行的保证金存款构成间接占有，通过指示交付方式发生占有转移，从而满

足保证金质押的生效要件。〔７９〕笔者认为，如果银行存管的保证金是以封金之类的实物形态

存在，可以适用指示交付；但账户内的保证金是对银行的一项存款债权，不能以动产物权

变动模式对待存款货币，否则在逻辑上将否定银行取得存入货币的所有权的结论。因此，

以指示交付理解保证金质押的交付是行不通的。其实，“担保法解释”第８５条规定的 “移

交债权人占有”，本质上是要求债权人能够实际控制保证金。存款货币虽然不能以动产交付

的方式移交控制，但实践中往往通过如下方式实现控制的转移：即当事人与存款银行签订

账户监管协议，约定非依照质权人的指令不得对账户内资金进行操作。同时，账户密码由

质权人设定或将预留的印鉴交给质权人占有。〔８０〕此外，当事人通过设立共管账户并预留各

方当事人的印鉴，约定共同处分账户内担保资金，也可实现对账户内资金的控制。

　　保证金的特定化不仅有利于债权人 （质权人），而且赋予出质人就保证金的返还请求权

以物权性的效力。在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河支行申请所有权确认纠纷审判监

督案中，〔８１〕北京军顺乳业有限公司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宋庄支行借款 ５６０万
元，由金联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军顺公司又为金联通公司提供反

担保，并将５６万元的现金存入金联通公司在宋庄支行的保证金账户。由于金联通公司又为
某案外人在沙河支行的借款提供保证，并经法院判决承担保证责任且已进入执行程序，法

院冻结并扣划金联通公司在宋庄支行账户内的款项，包括上述保证金 ５６万元。但军顺公司
已经归还宋庄支行的借款，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沙河支行返还 ５６万元的保证金。沙河支行答
辩称：涉案的保证金存入金联通公司账户内，因为货币的占有与所有合二为一，因此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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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７３〕，霍楠等文，第５５页。
典型案例如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温乐执异字第１８号民事裁定，参见倪亚蓓：《保证金账户
的认定标准》，《人民司法》２０１６年第８期，第１０９页以下。
除了从现金货币由银行控制的视角考察保证金的占有转移，实践中，银行对于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还采取

“冻结”措施以确保占有的控制。例如，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抚顺市艳丰建材有限公司、郑克

旭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民提字第１７５号民事判决书。
前引 〔７５〕，其木提文，第１７４页；王娇莺：《商业银行保证金账户的法律性质与风险防范措施》，《金融论
坛》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第６１页。
参见唐志伟、靳春营：《货币存款的所有权归属及货币质权的成立》，《人民司法》２０１３年第２４期，第６２页。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高民再终字第４３５７号民事判决书。



资金属于金联通公司所有，可以对其强制执行。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军顺乳业公司交

付金联通公司的５６万元存放在金联通公司在宋庄支行开立的００１３账户内，该账户为银行的
保证金专用账户，款项放入该账户即应视为金钱已经特定化……本案中的 ５６万元应为军顺
乳业公司提供的反担保质押物。依据动产质押移转质押物占有、但并不移转质押物的所有

权的基本特征，本案中，军顺乳业公司仍为该 ５６万元的所有权人，对军顺乳业公司要求确
认５６万元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沙河支行
向军顺公司返还上述保证金及利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和再审，均维持一审判

决。尽管上述法院判决理由中的用语表述不严谨，将保证金质押类比动产质押，“存款”类

比 “所有权”，但其认定该保证金并非依账户户主判断，因其已特定化，仍归属于实际存款

人，结论值得赞同。

　　总之，保证金存款通过账户特定化和账户控制的转移而设立质押，一方面使得债权人
得排除其他债权人而享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另一方面，与动产质押情形类似，当主债务清

偿后，出质人得就保证金主张物权性的返还请求权，即使保证金存在债权人的账户名下，

也不受影响。因此，如返还义务人被第三人强制执行，出质人得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或于破产时得主张取回权。于此，根本无需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则解决此类案件问题。

　　 （二）以交易担保为目的的保证金

　　除 “担保法解释”第８５条规定的保证金质押以外，我国法律中还有大量的以担保商业
交易正常进行为目的的保证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建设工程合同的招标投标程序中，担

保合同订立及履行的保证金。国务院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２６条、《工程建设项目施
工招标投标办法》第３７条规定了 “投标保证金”。招标投标法第４６条第２款规定，招标文
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中标人应当提交。第 ６０条第 １款还规定，如果中标人不
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８２〕

　　尽管投标保证金的性质存有争议，但作为一种投标人单方提供的担保则毫无疑问。招
投标顺利完成即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投标保证

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５７条第２款、《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投标办法》第６３条）。因此，尽管投标保证金可能通过转账而进入招标人账户，或退回至
投标人的账户，但如果保证金已经特定化，则权属应按保证金的特殊性质进行判断。在杜

霞诉单德利、第三人山东鼎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案中，〔８３〕杜霞与鼎盛公司签

订工程投标挂靠合作协议，约定杜霞以鼎盛公司名义，投标济南市历城区彩石镇石六村改

造项目，并将１６０万元的投标保证金先转入鼎盛公司，再以后者名义汇入招标单位指定的山
东宏丰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的保证金账户。后单德利因与鼎盛公司发生债权纠纷，经法院

判决胜诉后，单德利申请强制执行，并冻结鼎盛公司转入宏丰达公司保证金账户内的１６０万
元保证金。杜霞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单德利答辩认为，根据货币 “占有即所有”的

原则，杜霞转入鼎盛公司的资金应属于后者所有。因鼎盛公司并未中标，该笔保证金应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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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６２条第２款规定，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中标通知发
出后，投标人拒绝提交履约保证金，视为放弃中标项目。第８４条第１款规定，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
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该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历城民初字第３３１３号民事判决书。



回，其权属应归鼎盛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１６０万元投标保证金独立于山东鼎盛建筑安
装有限公司的财产，且来源、用途十分明确，除用于特定目的以外，不得挪作他用，故该

款项已不再是一般的财产，而成为实现特定用途的特定物。该款项自原告杜霞处转出后存

放于特定账户，与账户所有人的自身财产严格分离，且除用于特定目的外，其他人不能任

意随意挪动。‘专款专用’的要求使其只能依原告杜霞的指示用于特定目的。故在本案中应

当排除货币 ‘占有与所有相一致’规则的适用，认定该笔货币已不再是一般的种类物，而

成为实现某种特定用途的 ‘特定物’。……投标保证金 １６０万元为原告杜霞所有理由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

　　与此案裁判对比明显的是，如果实际投标人挂靠他人名义投标并提供投标保证金，投
标保证金因未中标而被退回名义投标人的一般账户内，由于其未特定化，与存款人的其他

资金不可区分，则法院会否定实际投标人的执行异议之诉。〔８４〕

　　除上述建筑工程合同的交易保证金之外，我国司法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就金融领
域的交易保证金发布过司法解释，具体包括：１９９７年 《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用证开证保

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１９９７年 《关于冻结、划拨证券或期货交易所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经营或期货经纪机构清算账户资金等问题的通知》第 ４条，２０００年最
高人民法院和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的 《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

知》第９条，以及２００３年公布的 《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５９条。根
据上述规定，为开立信用证或开展证券、期货交易而缴存的保证金，是为担保交易而设立

的专户内特定化资金，与客户或金融机构的其他资金应区别开来，人民法院一般不得对其

冻结、划拨。而且，无论保证金账户的名义人为谁，并非简单根据账户户主来判断权属，

而须根据资金来源和担保目的来确定。

　　 （三）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和保证金的归属

　　证券公司从事的证券交易既有自营业务也有经纪业务，因此其存款资金也分为自营资
金和经纪资金两类。后者是客户委托其买卖证券的资金，又称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我国证

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相关法律和监管的缺失，证券公司对自营资金和客户资金不分账，

挪用客户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已认可证券公司客户资金的独立

性，采取特别的保护。例如，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中，〔８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

定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还债。此前股民缴存在该公司的保证金已被挪用，并与其自

有资金混在一起违规经营，造成股民保证金头寸短缺。截至破产之日，资金缺口共计为

０．７０５２亿元。破产清算组认为，股民保证金被违规挪用后，股民只能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无破产取回权。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股民可以取回股票交易保证金余额，其理由

在于：“保证金是股民委托广东国投公司证券营业部代理买卖股票的结算资金，证券营业部

只是代管，股民在证券机构缴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委托行为，并不能改变保证金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的属性。证券营业部没有设立专门保证金账户分账管理，过错在于证券交易营业

部，并不能因此认为保证金所有权已发生变化。……广东国投公司破产后，股票所有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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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金玉与安国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山民初字第 １０１１号民事
判决书。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法可以通过破产清算组取回保证金。”

　　尽管该案裁判结果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毕竟证券公司已将客户资金与
自有资金混合经营，形成资金混同，投资者应通过申报债权的方式处理。〔８６〕换言之，在破

产法中，证券公司客户资金返还的优先性，须以客户资金与破产人的资金能够分别辨识为

前提。本案的裁判结果只是我国证券市场早期法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发生的个例。在随后发

生的案例中，法院强调破产取回权须以资金的特定化为前提。〔８７〕最高人民法院在 《关于上

诉人宁波金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西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取回权纠纷一案

的请示的答复》（〔２００９〕民二他字第２４号）中明确指出，“如果证券公司违规挪用客户资金
和证券，关系清楚、财产并未混同，管理人追回后，可由相关权利人行使代偿性取回权。”〔８８〕

　　为避免上述问题重演，我国加强证券市场方面的立法和监管，确立了客户资金专款专
户制度。２００１年中国证监会发布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其第５条规定证券公司必
须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全额存放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８９〕２００４年中国证监会
又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监管的通知》，进一步落实上述 《办

法》。最终，２００５年修改的证券法第１３９条规定，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应当存放在
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并明确证券公司不得将客户资金归入其自有

财产，证券公司破产时，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也不属于破产或清算财产。此后，２００８
年国务院发布的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 ５７条、第 ５９条也作出类似规定。可见，我
国已建立证券公司的自有资金与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分账管理的制度。尽管全部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由证券公司在指定存款银行以自己名义开立交易结算资金总账户 （《证券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第５７条第２款），但每个客户资金的权属应根据具体账户的名义来认定。
　　客户专户内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在针对证券公司的强制执行程序中也受到保护。
２００４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冻结、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

当证券公司为被执行人时，人民法院不得冻结、扣划该证券公司开设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

专用存款账户中的资金以及证券公司缴存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结算备

付金。２００８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证监会共同发布的 《关于查询、

冻结、扣划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证券公司在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开设的客户资金交收账户内的资金，不得冻结、扣划。

　　总之，以证券公司名义存入银行的全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只要能够辨明客户的具体
分账户，客户即可在证券公司破产时享有取回权，在证券公司被强制执行时有权提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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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７０〕，许德风书，第２２７页。
例如，在海南长峰有限公司与海南赛格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其他证券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原

告长峰公司在海南赛格公司开立自己名义的结算账户，但资金进入结算账户后，与海南赛格的其他资金发生

混同，海南赛格并没有将该账户内的资金分别管理，以便与其他资金独立地分开识别，故而判决否定破产取

回权。二审法院根据货币所有与占有一致的原则，认定海南赛格对其占有的结算账户内的资金享有所有权，

长峰公司只能向海南赛格申报债权，而不能享有取回权。参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８）琼民二终字第２６
号民事判决书。

该案的评析参见赵柯：《证券公司违规挪用客户证券，证券公司破产时客户能否主张取回》，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第２０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９页以下。
根据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第３７条的定义，所谓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指证券公司及其
证券营业部在存管银行开立的，用于存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及办理结算划款的专用账户。



人执行异议之诉，而非证券公司 “占有”货币即属于其 “所有”。

　　关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以上规则体现了有利于保护客户的 “财产的单向独立性”。〔９０〕

更进一步，在证券交易保证金的情形，以证券公司名义存入托管银行的资金，体现出 “财

产的双向独立性”，即证券公司也可在客户破产或被强制执行时，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

这主要见于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因融资融券会产生较大的风险，证券法要求证券公司

向客户收取担保资金或担保证券，并在托管银行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立专户存入。

因此，《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５３条和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１４条均
规定，作为担保的资金或证券是独立的信托财产。如果客户未按期交足担保物或到期未偿

还融资融券债务，证券公司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对担保的财产予以处分，所得优先用

于偿还客户对证券公司所负债务。〔９１〕可见，担保融资融券交易的保证金，虽然以证券公司

名义开户，但性质为信托财产，受益权人根据法律规定作如下安排：首先由证券公司就其

债权获得清偿，其余才属于客户的财产。

结论：存款货币返还请求权效力的评价因素

　　在存款货币已成为普遍的支付结算方式的背景下，民商法学的理论不能停留在传统的
以实物货币形态为中心的场景而驻足不前。所谓的货币 “占有即所有”是一种针对实物货

币 （现金）而设想的法律规则。这一法则即使在现金货币上已然十分可疑，而在我国司法

实务中，很多法院不假思索地将该法则转用于存款货币之上，从而遮蔽了存款货币权属及

其返还请求权本应凸显的特殊法律规则。本文针对实践中经常运用货币 “占有即所有”法

则的司法裁判，采取类案研究方法，就存款货币的归属及其返还请求权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借用他人账户存入自己货币资金的案型中，因为银行账户是户主与银行之间
的合同关系，存入的资金根据合同应由户主支配，户主享有存款债权。而实际存款人对于

账户户主仅得主张债权性返还请求权。如果账户户主被其他债权人强制执行，实际存款人

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应被驳回。归根到底，借用账户是一种违法谋利的行为，其风险

后果和控制该风险的交易成本应由行为人承担。由于借用账户之人具有较强的可归责性，

法律令其承担不利的后果较为公允。

　　第二，在错误转账汇款的案型中，原则上错误付款人针对受款人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
求权。根据银行转账合同法律关系分析，银行根据付款人的委托和指令，在受款人的银行

账户上贷记一笔货币，现金货币的所有权始终在于银行，根本谈不上货币 “占有即所有”。

并且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付款人的物权性返还请求权在比较法和法政策上具有强烈的支

持理由，不宜遽然以 “占有即所有”法则而否定之。因为错误付款人并未从事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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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第１３９条第２款第４句规定，“非因客户本身的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得查封、冻结、扣划
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言下之意，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仍属于客户的财产，客户的债权

人可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第３０条规定，“司法机关依法对客户信用证券账户或者信用资金账户记
载的权益采取财产保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的，证券公司应当处分担保物，实现因向客户融资融券所生债权，

并协助司法机关执行。”虽然未直接规定证券公司对于担保资金或担保证券有优先受偿权，但证券公司处分担

保物，实现自己的债权，已经说明优先性。



只是一时行为失误，其可归责性显然较借用账户行为要低，付款人不得对抗第三人对于债

务人的强制执行，结果未尽合理。

　　第三，在商事金融交易领域中的保证金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以专用账户形式予以特
定化和公示，与该专用账户户主交易之第三人容易判断该账户内资金并非归属于该户主。

因而该笔资金的对应权利人 （担保权人或资金原权利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物权性的请

求权，并可对抗第三人的强制执行，这不会给交易的第三人带来不可预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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